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疇

2020 年 9 月 28 日會議的跟進事項

FCR(2020-21)71 號討論文件

會上提出有關華懋慈善基金的事宜

財務委員會（財委會）秘書處 2020 年 9 月 30 日致財經事務及庫

務局的電郵，於 10 月 5 日轉交各相關部門跟進。在財委會討論

FCR(2020-21)71 號文件時，有議員認為政府噹局應動用華懋慈

善基金款項以增加可用於防疫及抗疫的資源，並要求政府回應建

議及提供有關華懋慈善基金可用於賑災用途的款項的資料。律政

司現回農如下。

律政司司長作為慈善事務守護人，是惡善法律程序的必然－

方，並且代表慈善維織的實際権益或宗旨。一般而言，各類慈善

維織在各自的決策維織下，按照本身的紐織章程大綱和章程細則

獨立運作。除法例另有規定或法庭另有命令外，有闢慈善紐織自

行運作和決定如何向公眾作出交代，律政司司長不會參與惡善圍

體向其他人士或維織捐款作慈善用途的決定及安排，亦沒有權力

指令慈善圍體作出捐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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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時，已故龔如心女士的遺產的管理權交予法庭所委任的臨

時遺產管理人。正如律政司司長去年 5 月 29 日在立法會就相關提問

作出了詳盡的書面回農 1 中述及，律政司於2019 年 3 月 29 日就遺囑

管理計劃的相關事宜向法庭提交申請，以尋求法庭的裁決或指示，

讓律政司繼續完成餘下的工作。法庭已於2019 年 6 月 13 日進行首次

指示聆訊。與訟的其中一方即華懋慈善基金須於2019 年 10 月 31 日

提交誓章。在數次延期後，華懋慈善基金仍未提交有關謦章，因此

律政司於2020 年 5 月 6 日就此向法庭提出申請。法庭於2020 年 5 月

26 日的另一聆訊中頒令，除非華懋慈善基金必須在其後56 日內提

交誓章，否則將不能在訴訟中提交證據以使程序繼續獲得進展。華

懋慈善基金最終於2020 年 7 月 17 日提交有關誓章。現時，下一步將

由臨時遺產管理人提交回覈謦章。法庭會在證據程序完畢後於

2021 年 5 月 26 日再進行指示聆訊。由於有關法庭程序尚在進行中，

律政司不宜作進一步評論。

律政司一直以來密切關注該筆遺產的管理狀況及與臨時遺產

管理人保持緊密聯繫，包括審閒臨時遺產管理人的定期報告、進

一步向臨時遺產管理人了解相關事宜、按情況及需要要求臨時遺

產管理人作出跟進和匯報、協助法庭處理臨時遺產管理人在過程

中提出的法律程序，以及在有需要時就該筆遺產的臨時遺產管理

事宜向法庭尋求指示。

律政司會繼續密切關注臨時遺產管理人就該筆遺產的管理和

保存的工作。

律政司司長政務助理趙文軒 鼴
2020 年 10 月 22 日

1 立法會十六題：監察作慈善用途的遺產的管理事宜。




